國立宜蘭大學創校95週年校慶活動補助申請注意事項
1、 校慶活動週：5月3日（星期一）至5月16日（星期日），為期兩二週。
2、 校慶園遊會：5月10、11日（星期一、二）晚上、5月12日（星期三）全天，共計3天。
3、 校慶活動申請辦理以全校性、聯合性活動為優先，如音樂舞蹈表演、展覽、全校性球類競賽、體育競賽。活動具創意、創新或全校性為優先補助對象，社團辦理之校慶活動將考量社團辦理之規模，給予社團工作人員及參加者多元學習認證時數。
4、 校慶活動經費以編列消耗性經常門科目為限，如文美宣費、印刷影印費、攝影費、活動道具費、社團消耗性器材等，誤餐費（含非必要飲食）不予補助，球賽獎金冠軍上限500元禮券，編列經費務必詳實清楚，並視活動規模予以增加或刪減，浮編者一律刪除不予補助，園遊會不予補助。
5、 校慶活動安排之場地如下，請各社團考量活動性質以安排場地。
	活  動  項  目
	活 動 場 地

	社團主辦之音樂會或表演活動
	學生活動中心春男廳、圖資館崇發廳、生資大樓一樓福昌廳、工學院一樓演講廳

	社團主辦之演講
	教穡大樓一樓演講廳、體育館一樓視聽室、圖資館五樓視聽室、人管學院階梯教室

	社團主辦之小型靜態展覽
	5月10日至5月16日統一安排在綜合大樓一樓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教室並協調展覽日期 


6、 園遊會攤位由學校提供每個單位帳篷一頂、燈光一盞、長桌一張、椅子2張、配電，擺攤時間定為5月10、11日（星期一、二）晚上、5月12日（星期三）全天。
7、 欲申請活動社團請填具校慶活動調查表（課外活動組首頁下載），於3月10日（星期三）前將紙本送課外組及電子檔mail至tiliu@niu.edu.tw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八、俟預核補助款項後，校慶活動經費請各社團先行墊支，活動前仍請由社團活動管理系統提出申請（含企劃書）; 俟活動結束後一週內，檢據(紙本核章後請洽課外組)及成果報告<含回饋單及活動照片>(上傳社團活動管理系統)辦理核銷撥款。請注意：核銷收據需符合當初編列科目項目，始得核銷。
九、獲補助經費社團須製作「活動宣傳海報電子檔」並填寫約200至300字「校慶活動宣傳稿」，宣傳稿電子檔請於4月8日（星期三）前mail至tiliu@niu.edu.tw 信箱，以利登載於校園新聞首頁及校慶網頁，未填寫社團將不予補助經費。
